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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香港立法會于 2021 年 5 月 5 日通過《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認及强制執行）

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草案》”），爲落實香港與內地在 2017 年 6 月 20 日簽署的《關

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簡稱

“《安排》”）邁進了重要一步。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條例草案》進行解讀。 

 

二、條例草案的背景和目的 

近年來，隨著內地和香港特區兩地的聯繫日益頻繁，跨境婚姻漸趨普及幷逐年增加，由

此所産生的婚姻家庭糾紛也呈現增長趨勢。但由于內地與香港屬不同的司法體系，且兩地缺

乏制度性安排，這就導致了一地法院在兩地互涉婚姻家庭案件中就夫妻財産、子女撫養等問

題作出的判决無法在另一地獲得認可，更不能得到執行，權利人只能通過在另一地重新起訴

的方式尋求救濟。這不僅嚴重浪費當事人的時間和金錢，也不利于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 

鑒于上述原因，香港特區律政司與內地最高人民法院就訂立婚姻及家庭事宜的相互承認

和强制執行的機制進行商討，幷且就《安排》的主要內容徵詢公衆意見，最終在 2017年簽

訂《安排》。而爲了在香港特區內落實《安排》，在 2021年 5月 5日提交予香港立法會審議

的《條例草案》文本是參照了現行爲香港法律界熟悉在《內地判决（交互强制執行）條例》

（香港法律第 597章）中所制定的登記機制。 

 

三、《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可分爲以下三個部分： 

（1）承認和强制執行內地判决 

     內地婚姻或家庭案件判决的一方，可向香港區域法院申請登記內地判决中的指明命令

（例如有關子女撫養權和監護權的命令、批准離婚和撤銷婚姻的命令，以及有關婚姻雙方財

産分割命令等）。若香港法院信納申請符合有關要求，便可批准登記指明命令。然而，另一

方也可以在指定限期內向香港法院申請將登記作廢。當作廢申請的限期届滿、或作廢申請了

結後，申請人便可申請强制執行已登記的指明命令。 

（2）承認內地離婚證 

     內地離婚證的一方，可向香港區域法院提出申請，以承認內地離婚證。有關程序基本上

與適用于登記內地婚姻或家庭案件判决的程序相同。 

（3）提高在內地承認和强制執行香港判决的便利性 

由香港法院作出的判决，當事人可提出申請，由有關香港法院發出判决的經核證文本及

證明書，證明有關判决是在婚姻或家庭案件中作出幷在香港生效，以便利當事人依據《安排》

尋求內地法院承認及强制執行有關判决。 

 

四、《條例草案》的意義 

從兩地司法層面上看，香港和內地互相承認離婚證和婚姻家庭案件的判决，可以避免重

複訴訟，從而節約大量司法資源。 

     正如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條例草案》將惠及跨境婚姻各方及他們的子



女。借著訂立更便捷和更具成本效益的機制，使當事人可以就內地法院作出的婚姻及家庭民

事案件判决，向香港法院尋求承認和强制執行，减少在香港和內地同時提出離婚及相關法律

程序的需要，亦可减輕離婚對雙方及其子女造成的影響。在《條例草案》的新機制下，一旦

有兒童在香港被一方父母不當地遷移到或扣留在內地的情况，另一方可根據香港法院作出的

相關命令，尋求內地法院協助交還或交付，以應對香港社會所需。 

     在訂立有關法院規則後，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將與最高人民法院商議《安排》的生效日

期，而《條例草案》亦會在同日生效。至于內地法院承認或强制執行香港的婚姻或家庭案件

判决方面，將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實施《安排》。 

 


